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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道是《中国新闻周刊》长期深耕舆论监督报道的一篇佳作，全网总传播量

超 260 万，实际推动了基层法治实践的完善。记者从山东临沂一起因民事纠纷引发、

当事人对判决不满而与法官争执后被处以高额罚款及拘留的案例切入，深入剖析了

基层司法实践中法律程序适用、处罚尺度与当事人权利救济等核心问题。

报道采用个案深描法，在叙事上聚焦个案，而观照视域则跳出个案：一是完整

呈现事件“全貌”，通过判决书、决定书等法律文书和多方信源，客观还原了事件

完整链条与争议焦点；二是精准切入法律“内核”，通过权威专家解读指出法院在

处罚事由、法律依据及处罚力度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瑕疵；三是通过反思和建议形成

逻辑闭环，以此案为契机，探讨如何平衡维护司法权威与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规

范司法处罚权行使以及完善内部纠错与权利救济渠道等深层议题。

该报道系记者独家报道，首发后立刻引发舆论热议，多家媒体雁行跟进，有关

内容反复登上微博热搜。最终，在稿件发出两天后，当事法院作出撤销罚款决定。

该报道真正将舆论监督转化为群众可触可感的治理效能，体现了媒体在促进司法实

践规范化和法治社会建设中的专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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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道敏锐捕捉到“农妇因言语冲突被法院重罚 10 万元”这一极具讨论价值

的事件，通过深入采访当事人与当事法院、比对法律文书、援引专家意见等扎实的

调研方法，完整还原了案件的复杂链条。

报道引发舆论共振，将一个基层纠纷升华为关于程序正义、权力约束与权利保

护的公共讨论，具有普遍意义和警示价值，为推动司法行为进一步规范化提供了重

要镜鉴。

该文发出后，涉事法院主动撤销罚款决定。报道因此成为一堂典型的法治公开

课。既彰显了主流媒体在法治进程中坚守专业精神、敢于监督的锋芒，又让当事人

以及关注此事的群众切切实实从个案中感受到了公平正义，发挥了舆论监督报道在

法治建设中的价值，是中国司法与舆论监督报道良性互动的典型案例。同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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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岁农妇“辱骂”法官，被罚 10 万元

周群峰

2025 年 6月，山东省临沂市 55岁农妇杨宝花，收到一份刑事附

带民事判决书（杨宝花的丈夫为原告）后，不服判决，来到临沂经济

开发区人民法院（下称“临沂经开区法院”）执行大厅找到法官理论，

其间与法官发生言语冲突。

当天，杨宝花收到了 10万元法院罚单，同时被拘留 15日。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加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法官有

人格尊严，当事人或其家属对法官进行侮辱、谩骂的行为是不当的，

应对该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但从临沂经开区法院作出对杨宝花的罚

款决定书和拘留决定书看，法律适用错误、罚款过高，且最好不要并

用罚款和拘留这两种惩罚措施。

刘加良认为，杨宝花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政法委等部门依法依规

反映诉求，促使法院尽快纠错。

10 万元罚款和 15日拘留

杨宝花的丈夫王永来是临沂市河东区芝麻墩街道中洪湖村村民。

2023 年，王永来与同村村民孙运省发生纠纷，被后者手持羊角锤打

伤。经鉴定，王永来的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二级。

2025 年 5月 19 日，孙运省被临沂市公安局沂河新区分局执行逮

捕。2025 年 6 月 3 日，临沂经开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孙运省



拘役三个月，赔偿王永来各项损失共计 25390.69 元。

杨宝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认为法院对孙运省的判罚过轻，

于是在 6 月的一天上午，来到临沂经开区法院执行大厅找到承办法官

于某某理论。

“我问她：为什么（对被告）判得这么轻？如果是你的丈夫被别

人打成这样，你也会这样判吗？”杨宝花说。

杨宝花承认自己当时“因情绪激动，所以嗓门大，扰乱了治安”，

也说了一句“谁这么判决，谁就没有良心”，但她否认自己当天“侮

辱、谩骂”了法官。

杨宝花称，她在执行大厅表达不满后，被数名法警带走。当天，

临沂经开区法院对杨宝花作出罚款决定书和拘留决定书。

罚款决定书和拘留决定书均显示：本院在审理被告人孙运省犯故

意伤害罪一案中，杨宝花对工作人员进行侮辱、谩骂，态度十分恶劣，

其行为已严重妨碍人民法院正常的刑事诉讼活动。

最终，临沂经开区法院决定，对杨宝花罚款 10 万元，同时对其

拘留 15日。

2025 年 6 月 18 日 18 时许，杨宝花女儿向临沂经开区法院分两

次共转账 10万元。次日，杨宝花结束拘留。

被质疑的处罚依据

临沂经开区法院作出对杨宝花罚款和拘留决定的依据，均为刑事

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如果诉讼

参与人或者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秩序，审判长应当警告制止。对不听制

止的，可以强行带出法庭；情节严重的，处以 1000 元以下的罚款或

者 15日以下的拘留。罚款、拘留必须经院长批准。被处罚人对罚款、

拘留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

止执行。

该案的代理律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临沂经开区法院作出上

述处罚明显有问题：杨宝花是在判决作出后在执行大厅与法官争执，

并非在审判过程中，因此，根本谈不上“违反法庭秩序”。

这名律师表示，杨宝花在 6 月 19 日拘留完成后，于 6 月 23 日向

临沂中院申请复议。

不过，杨宝花提供的一段录音显示，8 月 28 日，一名自称临沂

中院工作人员的人致电其称，临沂经开区法院在拘留决定书和罚款决

定书中都已明确，收到相关决定书后，三日内可以申请复议。“而你

的复议申请是 6 月 23 日提交的，已经超期。”

关于复议的时间，刑事诉讼法确实有明确规定：通过决定罚款、

拘留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的，该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

三日以内，将复议申请、罚款或者拘留决定书和有关事实、证据材料

一并报上一级人民法院复议。

刘加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宝花没有及时行使该权利，超

期申请复议，其存在过错。但是，考虑到法院作出上述决定书存在明

显瑕疵，且杨宝花的家人已经缴纳 10 万元罚款，法院应当主动自行



纠错。

刘加良强调，杨宝花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政法委等部门依法依规

反映诉求，促使法院尽快纠错。

9 月 16 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向该案承办法官于某某咨询当

日杨宝花在法院执行大厅对其相关言行及其后续复议等情况，于某某

表示，“此事件的（后续处理）还需等待调查结果，我现在不是很清

楚”。


